
資料文件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

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及標籤

目的

本文件闡述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及標籤的最新情況。  

背景

2. 基因改造食物是指任何食物，本身是或衍生自利用現代

生物科技改造遺傳物質的生物，例如能抵受除草劑的粟米、改

善營養價值的大豆等。自 1990 年代以來，基因改造農作物開

始被商業化生產。過去 20 多年間，基因改造食物在全球不同

地方的普及程度不斷增加，而應用最多的基因改造農作物分別

是大豆、粟米、棉花和油菜。根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

組織 2019 年的資料，以單種農作物的種植面積計算，全球

79% 的棉花、74% 的大豆、31% 的粟米和 27% 的油菜是基因

改造農作物。

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

3. 一直以來，一些農業生產及技術較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有

實行基因改造食物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，以配合有關產業的發

展及確定相關農作物新出現的基因改造品系（即脫氧核糖核酸

特定組合）的安全性。時至今日，世界衞生組織（世衞）已表

示目前在國際市場上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都已通過風險評估，

不大可能對人類健康帶來風險，並且沒有證據顯示基因改造食

物在該些經評估後出售的國家曾引起食物安全問題。

4. 雖然各地的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的具體操作有別（見附

件一），但它們都是根據相同的框架，即由世衞及聯合國糧食

及農業組織共同成立的食品法典委員會，以及經濟合作及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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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所制定的國際承認的科學原則和指引進行（見附件二）。

近年，國際間的食物安全機構已開始透過共享基因改造食物安

全評估的結果，提高評估的效率，從而避免由不同的機構重複

相同的安全評估。  

 

5.  在本港，政府亦曾提出推行基因改造食物強制性銷售前

安全評估計劃的建議。根據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（食

安中心）的初步方案，所有含有或源自基因改造微生物、植物

和動物的基因改造食物，均必須通過食安中心的安全評估方可

在香港出售。然而，考慮到本港的食物主要來自進口，食安中

心在進一步制定有關方案時一直留意國際間在基因改造食物

安全性方面的研究，並察悉近年各地的研究報告均指出，食用

基因改造食物與非基因改造的品種一樣安全（見附件三）。  

 

6.  為此，食安中心近期亦就這些有關基因改造食物安全性

的科學證據和國際間進行安全評估的最新發展徵詢食物安全

專家委員會（專家委員會） 1 的意見。專家委員會亦同意，經

商業化生產並在國際市場上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所涉及的基

因改造品系，一般已在其他實行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多年的國

家和地區通過風險評估，有關基因改造食物不大可能對人類健

康帶來風險，香港亦不需要重複對基因改造食物進行銷售前安

全評估。經考慮專家委員會的意見，食安中心亦相信如在本地

就基因改造食物再次進行另一輪銷售前安全評估，對提升本港

食物安全水平的實際作用不大，亦未必能有效地運用資源。  

 

7.  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（第 132 章）已訂定本港食物

安全規管的法律架構，該條例第 54 條訂明所有供出售擬供人

食用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，無論該食物是否為基因改造食

物。食安中心會持續透過其食物監察計劃，按風險為本原則抽

取食物樣本進行檢測，保障本港的食物安全。 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食安中心下設的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負責就制定食物安全措施，檢討食物安

全標準，參考國際常規、趨勢和發展，及就風險傳達策略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

供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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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  

 

8.  食品法典委員會表示，各地政府可自行決定是否對基因

改造食物加上標籤，並強調如推行標籤安排亦應按照該委員會

通過的條文，以避免可能引起的貿易問題。此外，食物在製造

過程中如經過較高度加工，農作物或相關配料的脫氧核糖核酸

會被破壞，令當中的基因改造物質無法檢測。  

 

9.  現時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安排均有所

不同（見附件一）。例如，新加坡對基因改造食物沒有特定的

標籤要求；加拿大亦實施自願性基因改造食物標籤，認為安全

評估發現基因改造食物與非基因改造食物一樣安全和有營養，

因此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要求與任何其他食物並無分別；美

國、歐盟、澳洲、內地等推行基因改造食物強制標籤，但各地

的執行細節例如標籤涵蓋的食物範圍、標籤方式、需要進行標

籤的界限值都各有不同，而對不可檢測到基因改造物質的食物

（如精製食品）一般亦訂有不同的豁免安排。  

 

10.  在香港，食安中心於 2006 年公佈了《基因改造食物自

願標籤指引》（《指引》），為業界提供建議基因改造食物標籤方

法的基本原則及參考資料。該《指引》建議業界，如食品的配

料含有 5% 或以上的基因改造物質，應在標籤上註明；以及為

免誤導消費者，若食物根本上沒有對應的基因改造品種存在，

則不建議標示食物或配料來自非基因改造來源。《指引》也不

建議使用「不含基因改造成分」和類似的標籤，因非基因改造

農產品可能無意中與基因改造農產品混雜，要真正達到不含基

因改造成分是極難做到的。不過，業界仍可採用反面標籤來表

明任何有對應基因改造品種的食物配料「來自非基因改造來

源」，前提是須具備有關證明文件以支持有關的聲明。  

 

11.  食安中心不時與業界討論有關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性

及標籤制度的課題，鼓勵業界參考《指引》為基因改造食物提

供標籤。本港主要的食品生產、入口及零售商普遍重視基因改

造食物標籤的真確性，並會在提供有關標籤時參考《指引》的

建議。例如，考慮到非基因改造農產品有機會無意中與基因改

造農產品混雜，業界普遍不使用「不含基因改造成分」和類似

的標籤。就有對應的基因改造品種存在的食物（如大豆和粟米

產品），業界一般均備有證明文件以支持有關「來自非基因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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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來源」的標籤聲明，例如來自供應商的證明文件、實驗室的

檢測報告或保存本質的證明等，才會就食物配料使用有關標

籤。  

 

12.  強制性標籤制度如在本港推行，將增加業界的經營成

本，尤其對小型企業的成本影響更為顯著。他們會面臨不少困

難，其中包括需與製造商就產品是否含有基因改造成分訂立合

約協議，部分產品可能因而不能在市面出售。事實上，國際間

已普遍同意現今市場上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性，而在其標籤問

題上則仍未有共識。最近食安中心也就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徵

詢專家委員會的意見，而專家委員會亦建議食安中心繼續推行

自願性的標籤計劃並定期留意相關情況。我們會繼續留意有關

發展，以及本地業界就《指引》的持續實施情況。 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食物安全中心  

2021 年 9 月  

 



 

 

 

附件一  

 

 

中國內地及其他地方的基因改造食物安全評估及標籤措施  

 

 

中國內地  

 

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》要求包括用作生產和加工的

農業基因改造生物通過安全評價，並取得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

證書，以申請生產許可證作相關用途。  

 

《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》要求境外公司出口用於

包括生產和用作加工原料的農業轉基因生物須向農業部申請，

通過安全評價並取得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。申請必須包含

多項材料和證明，以證實來源地已經允許其用作相應用途並投

入市場，及經過科學試驗證明對人類、動植物、微生物和生態

環境無害等。  

 

《進出境轉基因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》訂明海關總署對進境

轉基因動植物、微生物及其產品和食品實行申報制度。貨主或

其代理人在辦理進境報檢手續時，應當註明是否為轉基因產

品。申報為基因改造產品的，應當取得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

書或相關批准文件。  

 

《食品安全法》訂明生產經營基因改造食物應當按照規定顯著

標示。《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》規定，凡已列入農業

轉基因生物標識目錄均須標籤。目前該目錄包括指定五種農作

物（包括大豆、粟米、油菜、棉花和番茄）的種子及個別特定

產品。上述標籤要求並沒有訂明界限值。  

 

 

澳洲／新西蘭  

 

基因改造食物在澳洲和新西蘭銷售前須經過澳洲新西蘭食品

標準管理局的安全評估和批准，以確保任何獲批的基因改造食

物與澳洲和新西蘭食物供應中已有的同類傳統食物一樣安全

和有營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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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有新的脫氧核糖核酸或新的蛋白質的基因改造食物和配料

均須在標籤上標註「基因改造」字樣。如果食物沒有包裝，則

該資訊須隨附於或與食物一同展示。如基因改造食物與對應的

非基因改造食物相比具有特性改變（例如營養成分改變），亦

需要附上標籤。但上述標籤要求不適用於不含任何新的脫氧核

糖核酸或新的蛋白質（例如已在加工過程中去除），並且沒有

特性改變的基因改造食物（通常是糖和油等精製食品）；以及

不經意地含有每種配料計不超過 1% 已批准基因改造食物的

非基因改造食物。  

 

 

加拿大  

 

基因改造食物在加拿大出售前須進行銷售前安全評估。製造商

或進口商須向加拿大衞生部提交相關產品的資料，以在銷售前

確定產品的安全性。  

 

加拿大目前沒有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的特定法律要求。所有食物

（包括基因改造食物）若有例如致敏性等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關

注，均需特別標籤。其他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則屬自願性質，

界限值水平為 5%。  

 

 

歐盟  

 

歐盟要求基因改造食物在投入市場前須獲得批准。申請有關批

准時須提交實驗數據和風險評估等資料，以供歐洲食品安全局

進行評估。  

 

在歐盟國家，基因改造食物均須加上標籤。對於預先包裝食物，

成分清單須列明有關食物屬基因改造或由基因改造生物所生

產。對於沒有包裝的產品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仍須清晰地在產

品附近展示。上述標籤要求不適用於基因改造物質比例不超過

以個別食物配料計算 0.9% 的基因改造食物，如果這種存在是

不經意或技術上不可避免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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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  

 

基因改造食物在日本須經安全評估。日本厚生勞動省收到有關

申請後，會要求有關委員會進行食物安全審查，並將其結論提

交厚生勞動省，以完成審查。  

 

從基因改造農作物而來的食物和由這些食物製成的加工食品

須加上基因改造食物標籤。該標籤要求適用於已獲批的八種農

作物（即大豆、粟米、馬鈴薯、油菜、棉籽、苜蓿、甜菜和木

瓜）及其指定的加工食品，且該基因改造配料屬產品中排名前

三名的配料（按重量計）並佔產品總量 5% 以上的情況。由於

植物油及醬油的基因改造物質無法檢測，上述標籤要求並不適

用於該兩類食品。  

 

 

韓國  

 

進口、研發或製造基因改造食物的經營者須接受韓國食品醫藥

品安全處對相關食物的安全評估。就此，食品醫藥品安全處設

立了安全評價數據審查委員會以進行有關安全評估。  

 

經安全性審批的基因改造農業、漁業、畜牧業產品，或以其為

原料的基因改造食物，須標註為基因改造食物。上述標籤要求

不適用於經生產或加工後已不含基因改造脫氧核糖核酸或蛋

白質的產品，例如糖、脂肪和油等經過精製的食品；以及含有

3% 或以下不經意地存在的基因改造農作物成分的農產品，或

使用該等農作物成分製造和加工的食物或食物添加劑。  

 

 

新加坡  

 

根據《新加坡農業相關基因改造生物釋出指引》，申請進口基

因改造農作物作為食物或食物配料的基因改造農作物開發商，

須在進口前向基因改造諮詢委員會提交安全評估提案。新加坡

食品局會考慮該諮詢委員會的建議，對有關基因改造農作物進

行進一步安全評估，以批准該基因改造農作物進口新加坡作食

物供直接食用、用作配料和進一步加工成為其他食物的配料。 

 

根據新加坡的現行食品法例，基因改造食物和含有基因改造成

分的食物不需要作特別標籤。在新加坡銷售的食物亦可自願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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籤為「基因改造」或「非基因改造」，只要該標籤是真確並沒

有誤導性。  

 

 

美國  

 

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 1990 年代設立了自願性的植物生物

技術諮詢計劃，與新植物品種的開發者合作，幫助他們確保由

新品種製成的基因改造食物在上市前屬安全和合法。新植物品

種開發者將新基因改造植物而來的食物推出市場前，通常會參

與該諮詢計劃，當中包括由開發商自行完成安全方面的評估，

並將其評估摘要提交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進一步評估。  

 

美國就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定了《國家生物工程食品公開標

準》，並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。該標準要求相關食

品製造商、進口商和某些零售商確保他們透過文字、標誌、電

子／數碼連結等方式，適當地披露基因改造的資訊。有關標準

不適用於無法檢測到基因改造物質的配料或產品（例如糖和油

等精製食品），亦允許每種配料中不經意地或技術上不可避免

地存在 5% 或以下的基因改造物質。  

 

 

 



 

附件二  

 

 

食品法典委員會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 

就基因改造食物安全評估的科學原則和指引概要  

 

 

安全評估方法應基於以下準則，即把基因改造食物與已安全使

用多年的原來品種作出比較，並考慮產生的可預期和非預期的

影響。  

 

一般來說，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性評估關注包括：直接健康影

響（毒性）；引起過敏反應的可能性（致敏性）；被認為有營養

特性或毒性的特定組成部分；插入基因的穩定性；與基因改造

有關的營養影響；以及可由基因改造產生的任何非預期影響。

安全評估採取逐步解決相關問題的方式如下—  

 

(a) 基因改造生物的描述；  

(b) 接受基因的生物和作為食物的描述；  

(c) 供應基因的生物的描述；  

(d) 基因改造的描述；  

(e) 基因改造的特徵；  

(f) 安全評估：  

i. 表達物質（非核酸物質） ; 

ii. 主要成分的組合分析；  

iii. 代謝物的評估（適用於基因改造植物和微生物）／

基因改造動物的健康狀況（適用於基因改造動

物）；  

iv. 食物處理過程；  

v. 營養成分的改變；及  

(g) 其它考慮因素（例如使用耐抗生素標示基因）。  

 

以上說明了評估基因改造食物安全性的一般過程，而考慮的因

素會按個別情況而異。舉例來說，對衍生自基因改造微生物的

食物進行安全評估時，還會考慮其他因素，例如抗生素耐藥性

和基因轉移、對免疫系統的影響，以及微生物在人類腸道中的

活性和滯留。在某些情況下，由於個別基因改造食物的特性，

可能需要取得額外的數據和資料來解決所檢視中產品獨有的

問題。



 

附件三  

 

 

國際間近年就基因改造食物安全性的研究結果  

 

 

 2016 年，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指出，經過

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的基因改造農作物是安全的。  

 

 同年，美國國家科學院對市場上基因改造食物的化學成分

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，在對人類健康的安全性方面，食用

基因改造食物與非基因改造的品種並沒有差異；在仔細搜

尋了所有現有的研究報告後，該研究也沒有發現任何有說

服力的證據，證明因食用從基因改造農作物衍生的食物對

健康造成的不良影響。  

 

 同年，英國皇家學會也總結出食用基因改造農作物是安全

的；以及自 1990 年代基因改造農產品首次廣泛商業化以

來，沒有證據表明食用任何已獲批准的基因改造農作物會

對健康產生不良影響。  

 

 2017 年，美國毒理學會指出，科學研究數據表明，從基因

改造農作物而來的食物與從非基因改造農作物而來的食物

一樣安全和有營養。  

 

 2019 年，澳洲科學院表示基因改造食物是安全的，並且沒

有發現食用基因改造食物對人類健康產生的不良影響；至

今獲批准的基因改造食物在安全性方面與非基因改造食物

沒有分別，而且兩者都可被正常地消化。  

 

 2020 年，美國癌症協會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目前市場上含有

基因改造成分的食物或其中發現的物質對人類健康有害，

或會增加或降低癌症風險。  

 


